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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 容  提  要

本书主要内容包括: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,共八

章五十条;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,共九章五十九

条,可供公安交通管理人员、机动车驾驶员以及使馆驾

驶员学习和贯彻。

本书由刘勤同志译为英文,并由潘德科先生及梁

春生和李春满同志校译,如中英文本有差异,应以中文

本为准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A bout the Book

T he present volu m e is m ainly a Chinese-E nglish
bilingual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stipulations:“ Rules for
H andling R oad Traffic Accidents”with 8 chapters in 50
articles;“Proceduresfor H andling Road Traffic Accidents”
with 9 chaptersin 59 articles. T hey areissued for the traf-
fic managem ent personnel, drivers of m otor vehicles and
foreign diplo matic and consular personnel to im ple ment or
learn.
T he C hinese text i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M r.

Liu Qin and revised by Dr. Setty Pendakur, Mr. Liang
Chunsheng and Li C hun man.In case the E nglish textis at
variance with the Chinese one,it is the Chinese text that
should be taken as the criterio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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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

第一章  总   则

第一条  为正确处理道路交通事故,保护

当事人的合法权益,教育和惩处道路交通事故

责任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道路交通事故(以下

简称交通事故),是指车辆驾驶人员、行人、乘车

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

员,因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

例》和其他道路交通管理法规、规章的行为(以

下简称违章行为),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

损失的事故。

第三条 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的

交通事故,均应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处理。

火车与车辆、行人在铁路道口发生的交通

事故,依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四条  公安部是国务院处理交通事故的

主管机关。县以上地方各级公安机关是同级人

民政府处理本行政区域内交通事故的主管机

关。

第五条  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的职责

是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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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. 处理交通事故现场;

2. 认定交通事故责任;

3. 处罚交通事故责任者;

4. 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。

第六条  根据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程

度和数额,交通事故分为轻微事故、一般事故、

重大事故和特大事故。具体标准由公安部制

定。

第二章  现 场 处 理

第七条  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必须立即停

车,当事人必须保护现场,抢救伤者和财产(必

须移动时应当标明位置),并迅速报告公安机关

或者执勤的交通警察,听候处理;过往车辆驾驶

人员和行人应当予以协助。

第八条  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,应当立即

派员赶赴现场,抢救伤者和财产,勘查现场,收

集证据,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。

第九条  当事人应当如实向公安机关陈述

交通事故发生的经过,不得隐瞒交通事故真实

情况。其他知情者有义务向公安机关提供有关

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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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在追缉交通事故逃逸者或者抢救

伤者等紧急情况下,交通警察有权使用单位或

者个人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,用后立即归还;

对造成损坏的,应当修复或者折价赔偿。

第十一条  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的车辆、

物品、尸体、当事人的生理和精神状态及有关的

道路状态等,应当根据需要,及时指派专业人员

或者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检验或者鉴定。

检验或者鉴定应当作出书面结论。

第十二条  公安机关根据检验或者鉴定的

需要,可以暂时扣留交通事故车辆或者嫌疑车

辆、车辆牌证和当事人的有关证件,检验或者鉴

定后应当立即归还。

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扣留交通事故车

辆、车辆牌证和当事人的有关证件,也不准扣留

交通事故车辆的驾驶员和货物。

第十三条  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害需要抢

救治疗的,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及其所在单位或

者机动车的所有人应当预付医疗费,也可以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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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机关指定的一方预付,结案后按照交通事

故责任承担。交通事故责任者拒绝预付或者暂

时无法预付的,公安机关可以暂时扣留交通事

故车辆。

第十四条  在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法定

保险的行政区域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逃逸案件

的,由当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预付伤者抢救期

间的医疗费、死者的丧葬费。中国人民保险公

司有权向抓获的逃逸者及其所在单位或者机动

车的所有人,追偿其预付的所有款项。

第十五条  医疗单位应当及时抢救治疗交

通事故的伤者,并如实向公安机关提供医疗单

据和诊断证明。

殡葬服务单位和有停尸条件的医疗单位,

对公安机关决定存放的交通事故的尸体,应当

接受代存。

公安机关应当协助上述单位收回抢救治疗

费用和尸体存放费用。

第十六条  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的尸体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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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检验或者鉴定后,应当通知死者家属在十日

内办理丧葬事宜。逾期不办理的,经县以上公

安机关负责人批准,尸体由公安机关处理,逾期

存放尸体的费用由死者家属承担。

第三章  责 任 认 定

第十七条  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

后,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

间的因果关系,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

作用,认定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。

当事人有违章行为,其违章行为与交通事

故有因果关系的,应当负交通事故责任。当事

人没有违章行为或者虽有违章行为,但违章行

为与交通事故无因果关系的,不负交通事故责

任。

第十八条  交通事故责任分为全部责任、

主要责任、同等责任、次要责任。

第十九条  一方当事人的违章行为造成交

通事故的,有违章行为的一方应当负全部责任,

其他方不负交通事故责任。

两方当事人的违章行为共同造成交通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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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,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大的一方负主

要责任,另一方负次要责任;违章行为在交通事

故中作用基本相当的,两方负同等责任。

三方以上当事人的违章行为共同造成交通

事故的,根据各自的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

作用大小划分责任。

第二十条  当事人逃逸或者故意破坏、伪

造现场、毁灭证据,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

的,应当负全部责任。

第二十一条  当事人一方有条件报案而未

报案或者未及时报案,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

定的,应当负全部责任。

当事人各方有条件报案而均未报案或者未

及时报案,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,应当负

同等责任。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、行人发生交

通事故的,机动车一方应当负主要责任,非机动

车、行人一方负次要责任。

第二十二条  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

不服的,可以在接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后十

五日内,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;上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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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公安机关在接到重新认定申请书后三十日

内,应当作出维持、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。

第四章  罚   则

第二十三条  造成交通事故构成交通肇事

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;需要对机动车驾驶员

追究刑事责任的,应当吊销机动车驾驶证。

第二十四条  造成交通事故尚不够刑事处

罚的,对其违章行为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

交通管理条例》和其他道路交通管理法规、规章

的规定处罚,符合下列第一、二项的,处十日以

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一百五十元以上二百元

以下罚款;符合下列第三、四项的,处十日以下

拘留或者五十元以上一百五十元以下罚款;符

合下列第五、六项的,处五十元以下罚款或者警

告:

(一)造成特大事故,负次要责任以上的;

(二)造成重大事故,负同等责任以上的;

(三)造成重大事故,负次要责任的;

(四)造成一般事故,负主要责任以上的;

(五)造成一般事故,负同等责任以下的;

(六) 造 成轻微事故, 负 有交通事故责

任的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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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前款第一、二项的机动车驾驶员,并处吊

销机动车驾驶证;对前款第三项至第六项的机

动车驾驶员,并处吊扣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

机动车驾驶证。

第二十五条  发生交通事故后,机动车驾

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

证:

(一)逃逸;

(二)破坏、伪造现场,毁灭证据;

(三)隐瞒交通事故真相;

(四)嫁祸于人;

(五)其他恶劣行为。

第二十六条 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从裁决之

日起生效。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,二年内不

准重新申请领取机动车驾驶证。

第二十七条  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责任者

给予处罚时,应当制作裁决书,分别送交当事

人、被处罚人的工作单位和被处罚的机动车驾

驶员现籍车辆管理部门。

第二十八条  当事人对处罚不服的,可以

在接到处罚裁决书后十五日内,向上一级公安

机关申请复议;上一级公安机关在接到复议申

请书后三十日内,应当做出复议决定。当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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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复议决定不服的,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后

十五日内,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第二十九条  对军人、武装警察给予吊扣、

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,交由军队、武装警察

部队执行。军队、武装警察部队应当及时将执

行情况告知处理交通事故的公安机关。

第五章  调   解

第三十条  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,应当

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、认定交通事故责任、确定

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后,召集当事人和有

关人员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。

第三十一条  交通事故责任者对交通事故

造成的损失,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承担赔偿责

任的机动车驾驶员暂时无力赔偿时,由驾驶员

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负责垫付。但

是,机动车驾驶员在执行职务中发生交通事故,

负有交通事故责任的,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者

机动车的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;驾驶员所在单

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在赔偿损失后,可以向

驾驶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费用。

第三十二条  损害赔偿的调解期限为三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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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,公安机关认为必要时可以延长十五日。对

交通事故致伤的,调解从治疗终结或者定残之

日起开始;对交通事故致死的,调解从规定的办

理丧葬事宜时间结束之日起开始;对交通事故

仅造成财产损失的,调解从确定损失之日起开

始。

第三十三条  经调解达成协议的,公安机

关应当制作调解书,由当事人和有关人员、调解

人签名,加盖公安机关印章后即行生效。公安

机关应当将调解书分别送交当事人和有关人

员。

调解期满后未达成协议的,公安机关应当

制作调解终结书,由调解人签名,加盖公安机关

印章,分别送交当事人和有关人员。

第三十四条  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

书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的,公安机关不再调

解,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。

第六章  损 害 赔 偿

第三十五条  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按照所

负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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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六条  损害赔偿的项目包括:医疗

费、误工费、住院伙食补助费、护理费、残疾者生

活补助费、残疾用具费、丧葬费、死亡补偿费、被

扶养人生活费、交通费、住宿费和财产直接损

失。

前款规定的赔偿项目应当按照实际情况确

定,并一次性结算费用。

第三十七条  损害赔偿的标准按照下列规

定计算:

(一)医疗费:按照医院对当事人的交通事

故创伤治疗所必须的费用计算,凭据支付。结

案后确需继续治疗的,按照治疗必需的费用给

付。

(二)误工费:当事人有固定收入的,按照本

人因误工减少的固定收入计算,对收入高于交

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三倍以上的,按照三

倍计算;无固定收入的,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国

营同行业的平均收入计算。

(三)住院伙食补助费:按照交通事故发生

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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